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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做好2024年市级

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工作的通知

各市 (区)科技局、 医药高新区(高港区)工科局：

为深入实施“企业研发机构高质量提升计划” , 加快我市工

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， 提升技术创新能力，根据2024年全市研

发机构建设工作的总体部署，现将2024年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

心 (以下简称“工程中心” )新建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 申报对象

全市高新技术企业、 大中型工业企业、农 业科技型企业、上

市企业、 获股权融资企业以及省列统新型研发机构， 已获批市级

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的单位不得重复申报。

二、 立项标准

1.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符合工程中心功能定位；









4. 拟推荐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名单 (企业)

5.拟推荐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名单(新型研发机构)

泰州市科学技术局

2024年6月 12 日

(此件依申请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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